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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

关于安徽中草香料股份有限公司的 

2025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

 

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等有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等的规定，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安徽中草香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草香料”或

“公司”）的保荐机构，负责中草香料的持续督导工作，并出具2025年度持续督

导跟踪报告。 

一、持续督导工作概述 

项目 工作内容 

1、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保荐机构及时审阅了公司信息披露文件。 

2、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

执行规则制度的情况 

保荐机构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则制度（包括但不限于根据新

《公司法》及《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修改完善公司治理制度，

本督导期内，中草香料有效执行了规则制度。 

3、募集资金使用监督情况 

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的募投项目对应的

募集资金专户资金已按照既定用途于 2024 年 12月 31日前

使用完毕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均已注销。保荐机构取得了公

司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凭证，实地查看了公司募投项目的建

设情况，对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。 

4、督导公司规范运作情况 

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、现场核查、查阅资料等方式，督促

公司规范运作；本持续督导内，公司在规范运作方面不存在

重大违规。 

5、现场检查情况 

保荐机构开展现场核查，对公司是否存在重大违规、经营财

务状况是否存在重大风险、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合规性等方

面进行了核查。 

6、发表专项意见情况 
保荐机构对中草香料募集资金使用、关联交易和对外担保相

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。 

7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

情况 
无 

二、发现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

事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

1、信息披露 无 不适用 

2、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无 不适用 

3、股东会、董事会运作 无 不适用 

4、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无 不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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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无 不适用 

6、关联交易 无 不适用 

7、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 

8、收购、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 

9、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（包括对外投资、风险

投资、委托理财、财务资助、套期保值等） 
无 不适用 

10、发行人或者聘请的中介机构配合保荐工作的情

况 
无 不适用 

三、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

经核查，中草香料及股东在本次持续督导阶段中不存在违反、不履行承诺等

情况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公司面临的重大风险事项 

1、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

报告期内直接材料占主营业务成本比重较大。香料生产的原材料主要来源于

香料植物或基础化工产品。香料植物容易受自然气候影响，年产出不均衡，造成

原材料供应量和价格不稳定，基础化工产品受原油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，导致报

告期内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有所波动。若未来原材料价格波动过大，将影响公司

的生产成本、加大存货管理难度，进而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。 

2、环保风险 

公司生产过程伴有“三废”排放。随着社会对环保问题的日益重视，政府对

环保监管的不断加强，未来可能出台更为严格的环保标准，提出更高的环保要求。

若公司不能及时对生产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以提高“三废”的处理能力，满足更为

严格的环保标准与要求，或者公司环保设施未能有效运作，发生意外停产、减产、

限产、生产设备拆除事件或遭受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处罚，将对公司盈利能力造成

不利影响。同时，随着相关环保标准的提高，公司的环保投入将随之增加，从而

导致公司生产经营成本提高，影响收益水平。 

3、安全生产风险 

公司部分原材料为危险化学品，在运输、储存、生产环节均存在一定的安全

风险。如果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安全防护工作不到位，则可能造成安全事故，

从而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。 

4、经营业绩增长放缓或下滑风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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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,959.02万元，较上年同期增长7.85%；净利润1,914.56

万元，较上年同期下降47.73%。公司取得了较为稳定的销售收入，保持了稳健的

经营发展态势，但是新材料项目产能需要逐步释放，产生预期经济效益尚需时间；

在固定资产规模大幅增加的同时，固定资产折旧也将相应增加；经营业绩成果还

随着宏观经济波动、行业政策变化、市场竞争、下游客户需求发生变化等因素影

响，将会影响公司利润空间，公司存在经营业绩增长放缓或下滑的风险。 

（二）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高管股份质押冻结情况 

截至2025年12月31日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持

有的股份不存在质押、冻结的情形。 

（三）北京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

无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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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安徽中草香料股份

有限公司的 2025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》的签章页）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邵鸿波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三标 

 

 

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

 

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
